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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来，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保护的需要对环境立法进行了

创新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大多数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来加强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环境文化建设。

其中，日本和俄罗斯的做法尤为突出。  

  (一)国外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的立法规定  

  日本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在第一章“总则”部分就规定了公民的环境保护职责，即“国民应

当根据其基本理念，努力降低伴随其日常生活对环境的负荷，以便防止环境污染。除前款规定的职责外，

国民还应根据其基本理念，有责任在自身努力保护环境的同时，协助国家或者地方公共团体实施有关环境

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为了加深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关心和理解，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热

情，第10条设立了环境日制度；第25条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充实环境保护宣传

活动，在加深企(事)业者对环境保护的理解的同时，提高他们参加有关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第27条

规定“为了有助于促进第25条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与学习的振兴……国家一方面要照顾个人和法人的权

益，另一方面，还要为适当地提供环境状况及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必要情报而努力。”此外，日本政府的

一些环境保护行动计划，也是按照这部法律的要求展开的。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基本法中，2002年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定是最全面

的。在基本原则部分，法律第3条规定了“组织和发展生态教育体系，培育和建设生态文化”的原则。在权

力机关的职责部分，第5条和第6条规定，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有“组织和发展生

态教育体系，建设生态文化”的义务。  

  在如何建设环境文化的问题上，《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3章(建设环境文化的基础)规定了4个方

面的措施。一是生态教育的全民性和综合性。《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1条规定“为了建设生态文化

和专业培养环境保护专门人才，建立全民的和综合的生态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中等

专业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后教育、专门人才的专业再培训和业务进修，以及生态知识的普及，包括

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自然保护机构、体育和旅游组织普及生态知识。”二是

在教育机构中教授生态知识基础。《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2条规定“在学前教育机构、普通教育机

构和补充教育机构，不管其专业和组织法形式如何，都应当教授生态知识基础。根据进行专门人才专业培

训、再培训和业务进修的教学机构的专业性质，保证教授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

课程。”三是对组织领导者和专家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3条规定

“在进行产生或可能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中负有决策责任的组织领导者和专家，应当

接受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的培训。对进行产生或可能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负有决策责

任的组织领导者和专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培训，根据立法进行。”四是生态教育。《俄罗斯联邦环境

保护法》第74条规定“为了建设社会生态文化，培养人们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通过普及关于生

态安全的生态知识、环境状况和自然资源利用的信息，开展生态教育。生态教育，包括向居民通报环境保

护立法和生态安全立法，由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

社会团体、大众传播工具，以及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博物馆、图书馆、自然保护机构、体育和旅游组织

以及其他法人进行。”  

  (二)国外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经验  

  国外典型国家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一是公民环境文化的培养强调全民性



(如环境日制度)和综合性，强调国家的职责、公民的义务参与和公民的主动参与相结合，注重环境信息的

提供。二是参与培养环境文化的主体众多，大众传播工具、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自然保护机构、

体育和旅游组织普及生态知识都参与进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三是为了保证科学决策和科学地执

行环境法律，立法注重领导者和专家环境文化素质的培训。四是重视环境教育体系的建设，注重环境文化

培养的全过程性。环境教育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专业教育、大学后教育、专门人才的专业再培训和业务

进修。  

  此外，很多发达国家还注重总结和发挥本地保护环境的经验。如加拿大1999年《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

定“应当用包括传统的土著居民的知识、科学和技术在内的知识，来确认和解决环境问题”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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